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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等七名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的决定 

 

当事人： 

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江西省新余

市洋坊西路 3号； 

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江西省新余市天

工南大道 102号； 

新余市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江西省新余

市袁河经济开发区； 

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江西省新余

市渝水区袁河经济开发区洋坊路 22 号； 

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江西省新余

市袁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江西省新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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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袁河经济开发区； 

无锡天乐润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无锡市滨

湖区建筑西路 777 号 A3 幢 3层。 

 

一、有关违规事实 

经查明，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七名当事

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ST天润”）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方式完

成对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点点乐”）

100%股权的收购，交易金额为 8 亿元。 

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贵丽妃

凰”）、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乐点投

资”）、新余市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联

创盛景“）、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兵马奔腾“）是上海点点乐原股东，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附条

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以下统称“协议”），上海点点乐原股东作为补偿义务主体，

承诺上海点点乐在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扣非

后净利润不低于 6,500万元、8,125万元和 10,150万元。此外，

关于盈利补偿，根据协议相关约定，在承诺期内，若上海点点乐

当年度未能达到原股东向 ST天润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则原股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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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

式完成全部补偿。关于减值补偿，在利润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

即在 2018年 6月 30日前，ST天润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审核，并在 ST天润公告前一年

度年报后 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根据《减值

测试审核报告》，若标的股权发生减值且在承诺期末减值额大于

原股东已补偿总额，则原股东应对 ST天润另行补偿。关于股票方

式补偿，上海点点乐原股东需向 ST天润进行盈利补偿或减值补偿

但原股东不能以现金完成补偿的，不足部分，由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认购方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君创铭石“）、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咸城信阳“）和无锡天乐润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乐润点”）以其所认购的 ST天润股票进行补偿。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

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上海点点乐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77.15 万元，扣非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97.46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 26.58%。 

上海点点乐原股东贵丽妃凰、乐点投资、联创盛景和兵马奔

腾应对 ST天润进行补偿，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金额合计 4.50亿

元，在扣除 ST 天润尚未支付给点点乐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 7000

万元后，尚需支付金额 3.80亿元。但贵丽妃凰、乐点投资、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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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景和兵马奔腾未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以现金方式补偿 ST天润，君创铭石、咸城信阳和天乐润点

也未以其认购 ST 天润的股票对 ST 天润进行补偿。 

二、当事人申辩情况 

在纪律处分过程中，联创盛景、君创铭石、贵丽妃凰、乐点

投资、天乐润点提交了书面申辩意见并提出了听证申请。 

君创铭石和联创盛景主要申辩理由为：ST天润已将业绩补偿

款相关债权转让给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华创”），其不存在应履行未履行的义

务。 

贵丽妃凰、乐点投资、天乐润点的主要申辩理由为：一是 ST

天润已将业绩补偿款相关债权转让给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恒润华

创，其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义务；二是不认可会计师出具的

《专项审核报告》。 

三、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情况 

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召开纪律处分听证会，听取了相关当事

人的现场申辩。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结合当事人的书面申辩和

现场申辩情况，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后认为： 

贵丽妃凰、乐点投资、联创盛景和兵马奔腾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4月修订）》第 1.4条、第 2.3

条、第 11.11.1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

第 1.4条、第 2.3条、第 11.11.1条和本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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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6.3.16 条的规定。 

君创铭石、咸城信阳和天乐润点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月修订）》第 1.4条、第 2.3条、第 11.11.1

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3 条、第 11.11.1 条和本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4.1.1 条、第 4.1.4 条、第 4.5.5 条、第 6.3.16

条的规定。 

针对相关当事人的申辩理由，本所认为：第一，当事人未在

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履行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义务，已构成违规。第

二，当事人作为补偿义务主体，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

上海点点乐时作出的补偿承诺是对投资者的公开承诺，是对上市

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措施。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10 月 9日与其第二大股东签署协议将对业绩补偿义务主体的

相关债权转移给第二大股东，属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转移，不

改变七名补偿义务主体已作出的补偿承诺仍属于《中小企业板规

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4.5.1条所述“承诺事项”的性

质。第三，2017 年 3 月 13 日，贵丽妃凰、乐点投资、天乐润点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汪世俊在董事会审议续聘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上海点点乐 2017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上投

赞成票，汪世俊在 2018年 2月通过邮件方式提出不认可中审华会

计师事务所后，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存在违反职业准则的行为。因此，相关当事人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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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辩理由不成立，对其申辩不予采纳。 

四、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7.2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

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对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乐点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

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无锡天

乐润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乐点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新余市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

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无锡天乐润

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

的，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

所申请复核。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 ST天润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

专区提交，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

人（曹女士，电话：0755-88668399）。 

对于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七名当事人上

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并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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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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